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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奖补政策来了

 “十三五”时期，我省实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和充电设施建设财政奖补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该财政奖补政策
将于今年年底到期。

 为持续优化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环境，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省财政厅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进一步完善省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奖补政策的通知》，对奖补对象、使用范围、分配方法、资金拨付程序等进
行了完善。

 奖补资金支持对象

 全省（不含宁波）各设区市、县（市、区）。

 奖补资金使用方向

 奖补资金由市、县（市、区）统筹用于支持新能源汽车领域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广应用等。

 01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包括新能源公交车和燃料电池汽车购置补贴等，具体根据国家政策执行。

 02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投资项目、创新平台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发展的新能源汽车关
键零部件和智能汽车关键零部件及技术投资（技改）项目、动力电池回收利用项目等。

 03充换电（加氢）基础设施建设及运维

 包括充电站（桩）、换电站、加氢站建设改造，无线充电设施建设、充电桩智能有序充电改造，市级充电设施智能
服务统一平台、运营商服务平台建设及运维，充换电（加氢）基础设施运营服务等。

 04新业态培育

 包括新能源汽车相关的研发设计、信息服务、认证检测、商业模式创新、智能网联汽车建设培育等。

 奖补资金执行期限

 新修订奖补政策执行期限为2021—2022年。

 执行期满后，将根据国家的政策、产业发展情况及奖补资金总体绩效情况，研究确定是否继续实施。

 新修订的奖补政策在这些方面作了完善

 1.优化资金分配对象

 原省级奖补资金以全省10个设区市为单位进行分配，由设区市统筹用于支持全市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并将资金
分解拨付到辖区有关县区。

 本次修订，将资金分配对象调整为市、县（市、区），省级直接分配到县（市、区）。

 2.细化扩大支持范围

 根据“十三五”期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重点，原省级奖补资金主要用于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与支持充换电基
础设施建设及新能源汽车重大产业项目等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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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修订，一方面对各支持领域作了全面细化，便于政策更好落地实施；另一方面，根据新阶段发展目标，在原支
持范围基础上，增加对新能源汽车创新平台建设、加氢站建设改造、充电桩智能有序充电改造、充电设施智能服务统
一平台、充换电（加氢）基础设施运营服务、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以及研发设计、智能网联汽车等新业态培育的支持
。

 3.调整资金分配因素

 奖补资金继续按因素法分配，切块下达的资金具体由市县在支持范围内根据本地实际灵活掌握。

 根据国家新能源汽车补贴新政及上述支持范围，适当调减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分配权重，增加新业态培育分配因素
。修订后资金分配考量因素包括“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及运维、新业态培育”四个方面，
权重分别为20%、30%、40%、10%。以后年度可根据年度工作重点及政策变化等情况对分配因素及权重作适当调整。

 4.明确资金拨付期限

 为加快资金执行进度，提高使用效率，对奖补资金的拨付使用期限作了明确规定：省财政厅在10月底前提前下达下
一年度奖补资金，下达市县的奖补资金原则上需在每年6月底前拨付项目单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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